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 2017 年上半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

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根据《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

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7年上半年控股股东及其他

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以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核查，发表

以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专项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2、经 2013 年 4 月 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13 年 4 月

26 日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天津博弘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合资公司天津博弘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

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430 万元额度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

超过四年。 

经 2015 年 9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子公司东营宝莫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期限一年；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广东宝莫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6,000 万元人民

币的银行授信，授信期限 1 年。 

经 2015 年 9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子公司东营宝莫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10,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一年。 

经 2015 年 10月 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

参股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合资公司天津博弘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港支行申请 1,960 万人民币的综合授

信，授信期限 1年。 

经 2016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

新疆宝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新疆宝莫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五年。 

经 2017 年 4月 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新

疆宝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新疆宝莫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5,000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三年。 

截止报告期末（2017年 6 月 30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900万元，担保债务无逾期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本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

议程序，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

度，《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公司

严格履行对外担保信息披露义务，充分揭示了对外担保存在的风险；公司



 

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

保责任。 

二、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在对外担保及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方面完全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违规行为及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权益的行为。 

 

 

 

独立董事签字： 

 

 

 

                                                                      

     章击舟                 张如积                 许肃贤 

 

 




